通知
各科室：

根据“三好一满意”活动医务工作的要求，临床科室在开展“三好一满意”活动过程中应向医务处逐月上报《“三好一满意”医务活动工作实施情况月报表》，样表附后。从六月份开始每月在30号前按月上报。

特此通知

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处

2011-8-19
